
哈尔滨月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食醋生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意见

⒛21年 12月 3日 ,哈尔滨月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根据 《哈尔滨月夕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食醋生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 《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

求,组织专家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经现场核查,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 )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星海路 4号 ,占地面积 5034,3m2,建筑

面积 ⒛OOm2。 设计年生产 5O0吨食醋。

(二 )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⒛⒛ 年 7月 由哈尔滨泽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 ;

⒛20年 8月 6日 ,哈尔滨市平房生态环境局以 《哈尔滨市平房生态环境局关于

哈尔滨月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食醋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哈平

环承审⒓陇0]7号 )的文件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项 目于 ⒛20年

11月 开工建设,2uI年 4月 竣工投入试运行。
(三 )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300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15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5%。

(四 )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主要依据哈尔滨月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食醋生产建设项 目环评报

告表和环评批复,所有涉及到的建设内容都在验收范围之内。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文件 (环办⒓015]52号 )《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

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试

行 )>的通知》,环办环评函 (⒛⒛ )688号文件有关确定,本项目的性质、地点、

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一致,项 目设计生产能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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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不会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因此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 )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生活污水和设备清洗废水经化粪池后 ,经检测可以达到 《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的 三级标准后,通过市政排水管网直接排入平

房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松花江。

(二 )废气

项目运行期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天然气锅炉产生的废气和食醋生产中的发酵

废气。

锅炉废气经低氮燃烧技术处理后,经 l根 15m高排气筒排放,产生的颗粒

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满足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9014)表

3特别排放限值 。发酵废气排放浓度可 以达到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⒋93)表 1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限值。

(三 )噪声

本项目所有设备都采取了隔声、基础减振等噪声防治措施。

(四 )固体废物

营运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生活垃圾和废包装材料。

生活垃圾属于一般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后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对周围环

境产生影响不大。废包装材料属于 般固体废物 ,定期交由厂家回收处理;对周

围环境不会产生污染影响。

(五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本项目不属于环境风险源。

2,在线监测装置

本项目不用安装在线监测装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 )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l,废水治理设施

本项目废水处理设施为厂内防渗化粪池,无法测试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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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治理设施

本项目废气处理设施前端不具备测试条件 ,无法测试废气处理效率。

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厂界噪声检测结果表明噪声治理设施的降噪效果可以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

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设计指标。

(二 )污染物排放情况

l。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企业废水总排口pH为 ⒎7.5,悬浮物排放浓度为 81~90mg/L,

COD排放浓度为 145~184mg/L,BOD5排 放浓度为 41.6~54,2mg/L,总 磷排放浓

度为 4.51~4.80mg/L,氨 氮排放浓度为 48,6~49,7mg/L,色 度为 30;各项污染物

均满足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ˉ I9%》 中三级标准要求。

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有组织废气颗粒物排放浓度为 17.5-17,8mg/m3、 二氧化硫排放

浓度为 笱砰8mg/ms、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为 13⒎ 144mg/m3、 可以满足 《锅炉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914)表 3规定的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

值要求 (颗粒物鱼 0m只/m3,So550mg/m3,N⊙ x(150mg/m3)∩ 厂界无组织臭气

浓度为 11~19,可以满足 GB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厂界标准值要求。

同时也满足排污许证中规定的厂界臭气浓度 (臭气浓度兰20)。

3,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噪声昼间监测最大值为 59dB(A)、 夜间监测最大值为

53dB(A),均符合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l⒛鲳泛Oo8)中 的 3

类标准 (昼问苎65dB(A),夜问s5dB(A))。 同时也满足排污许证中规定的噪声排

放妾求 (昼 lgl兰65dB(A),夜间55dB(A))。

4.固体废物

营运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生活垃圾和废包装材料。

生活垃圾属于一般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后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对周围环

境产生影响不大。废包装材料属于一般固体废物 ,定期交由厂家回收处理 ;对周

围环境不会产生污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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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总量核算结杲均符合环评批复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场废气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噪声监测结杲分析,在各项环保设

施和措施按环评批复落实的情况下,本项目可以有效控制废水、废气、噪声等环

境污染影响,将项目建设对周边环境质量影响降至最低。

六、验收结论

哈尔滨月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

求,组织专家对哈尔滨月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食醋生产建设项目所涉及的环保设

施和措施落实情况逐一对照核查,在完善自身的同时,委托黑龙江绿宸环境监测

有限公司于⒛21年 11月 19日 ~⒛ 日开展了环保验收检测,现场检查和验收检

测结杲表明,本项目各项污染物排放均满足相关标准限值要求,各项污染防治措

施基本落实,环保设施运行正常,验收监测表编制质量较好,具备了通过环保验

收的条件,可以通过环保验收。

七、后续要求

项目建设单位运营期要加强环保设施的维护和运行管理,确保排放污染物稳

定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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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 姓 名 单   位 身份证号 签名

建设单位

负责人 刹|肖咛崂P鲫铷砀喇幽阔 丿|`℃冫臼。//珈溺 冫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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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

负责人 痴嘎农蟾御穿R夕炯殇喇幽垌 泐 /OPr涕泐 2忉饬1`
N
匆

局钅

验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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